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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021)承义法字第 00131号

致：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接受江苏亨通光电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通光电”）的委托，指派司慧、万晓宇律师（以下简称“本

律师”）就亨通光电召开 2020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

见书。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的程序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是由亨通光电第七届董事会召集，会议通知已提前二十日

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的网站上。本次股东大

会已按公告的要求如期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参加人员的资格

经核查，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亨通光电股东和授权代表共 23名，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 820,452,408股，均为截至 2021年 5月 21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亨通光电股东。亨通光电部分董事、监事、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律师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

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分别由亨通光电第七届董事会和第七届监事会

提出，并提前二十日进行了公告。本次股东大会没有临时提案。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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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资格及提案提出的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表

决程序，采取现场书面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就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的提案进行了表决。两名股东代表、一名监事和本律师对现场会议的表决票进行了清

点和统计，并当场宣布了表决结果，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没有提出异议。网络

投票结果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为：

（一）审议通过了《2020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820,137,7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

反对 133,8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弃权 180,827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

（二）审议通过了《2020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820,137,7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

反对 133,8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弃权 180,827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

（三）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820,137,7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

反对 133,8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弃权 180,827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

（四）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820,137,7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

反对 133,8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弃权 180,827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

（五）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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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820,318,54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

反对 133,8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弃权 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

（六）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820,137,7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

反对 133,8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弃权 180,827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

（七）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董事、监事、高管人员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820,318,54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

反对 133,8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弃权 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

（八）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1年预计发生日

常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176,022,5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2%；

反对 133,8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弃权 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

关联股东亨通集团有限公司、崔根良先生回避表决。

（九）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为控股子公司及联营企业融资提供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 781,882,98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5.30%；

反对 24,694,08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3.01%；弃权 13,875,338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1.69%。

（十）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表决结果：同意 819,230,22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5%；

反对 1,222,18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15%；弃权 0 股，占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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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

（十一）审议通过了《2021年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表决结果：同意 820,318,54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

反对 133,8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弃权 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

（十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年与日常经营生产业务相关的商品期货套期保

值业务》

表决结果：同意 820,318,54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

反对 133,8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弃权 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

（十三）审议通过了《2021年公司开展票据池业务》

表决结果：同意 808,683,03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7%；

反对 11,769,37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1.43%；弃权 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

（十四）审议通过了《与亨通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暨金融服务

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156,569,77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88.88%；

反对 19,586,63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11.12%；弃权 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

关联股东亨通集团有限公司、崔根良先生回避表决。

（十五）审议通过了《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表决结果：同意 820,438,54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

反对 13,8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



5

（十六）审议通过了《利用闲置自有资金委托理财》

表决结果：同意 804,174,89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8.02%；

反对 16,277,51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1.98%；弃权 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

（十七）审议通过了《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年

度外部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同意 819,128,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4%；

反对 1,143,08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弃权 180,827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

（十八）审议通过了《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及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并变更营业

执照》

表决结果：同意 820,318,54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

反对 133,8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弃权 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

（十九）审议通过了《选举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选举钱建林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807,705,715个表决权。

2、选举崔巍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818,468,400个表决权。

3、选举鲍继聪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818,880,262个表决权。

4、选举尹纪成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807,607,010个表决权。

5、选举李自为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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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819,655,081个表决权。

6、选举孙义兴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819,704,281个表决权。

7、选举谭会良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819,704,281个表决权。

8、选举张建峰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819,711,601个表决权。

（二十）审议通过了《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选举褚君浩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819,483,542个表决权。

2、选举蔡邵宽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820,247,468个表决权。

3、选举乔久华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820,247,468个表决权。

4、选举杨钧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820,247,468个表决权。

（二十一）审议通过了《选举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选举虞卫兴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817,662,529个表决权。

2、选举吴燕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820,389,628个表决权。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与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致。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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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亨通光电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